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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 2025 年度
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
绍政办发〔2025〕8 号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健全科学、民主、依法决策机制，规范重大行政决

策程序，提高决策质量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公布《2025 年度市政

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。

各承办单位要严格按照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713 号）、《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省政府令第

337 号）要求，认真组织实施，并切实做好各环节资料整理工作，

确保程序规范、台账齐全。

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3 月 2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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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度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序

号
事项名称 主要内容 承办单位 实施计划

1
编制《绍兴市国民经济和社

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

要》

立足绍兴实际，提出全市“十五五”发展

的指导思想、发展目标、主要任务、发展

重点和政策措施。

市发改委

2025年12月前，完成意见征求、专家论证、

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等，提交市政府常务

会议、市委常委会审议。

2026年初，提交市人代会审议，并发布实施。

2

出台《关于全面深化社会组

织专业化品牌化规范化制度

化建设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

发展的实施意见》

主要任务包括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、规

范社会组织登记管理、健全社会组织监管

体系、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、引导支持

社会组织发展、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等

内容。

市民政局

2025年11 月前，完成意见征求、专家论证、

风险评估、公平竞争审查、合法性审查等，

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、市委常委会审议，并

发布实施。

3
出台《关于印发绍兴市区声

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的通

知》

主要包含：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、划分

执行噪声限值标准、区划适用范围、其他

说明以及绍兴市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图。

市生态环境局

2025年12月前，完成意见征求、专家论证、

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等，提交市政府常务

会议、市委常委会审议，并发布实施。

4
出台《绍兴市服务医疗器械

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》

结合绍兴本地实际，进一步完善促进我市

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政策，明确服务创新

医疗器械审评审批、人才队伍建设、资源

要素保障、资金奖补等举措，促进我市医

疗器械高质量发展,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

产力，助力我市打造生命健康科创高地。

市市场监管局

2025年12月前，完成意见征求、专家论证、

风险评估、公平竞争审查、合法性审查等，

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、市委常委会审议，并

发布实施。


